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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356号烟台艾

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9
583,140,662

70.16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宋飞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宋宇轩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娇云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钟志平及公司见证律师郑超

律师、黄彦宇律师列席了会议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4,262
比例（%）

99.9680

反对

票数

185,6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8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4,262
比例（%）

99.9680

反对

票数

185,6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800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4,262
比例（%）

99.9680

反对

票数

185,6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8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2,762
比例（%）

99.9677

反对

票数

185,6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0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1,962
比例（%）

99.9676

反对

票数

186,400
比例（%）

0.0319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0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38,762
比例（%）

99.9653

反对

票数

199,600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0,462
比例（%）

99.9673

反对

票数

187,900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0,462
比例（%）

99.9673

反对

票数

187,900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3,06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185,300
比例（%）

0.0317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0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5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和拟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50,762
比例（%）

99.9674

反对

票数

187,600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0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467,717
比例（%）

99.6212

反对

票数

193,200
比例（%）

0.3469

弃权

票数

17,700
比例（%）

0.0319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28,362
比例（%）

99.9635

反对

票数

193,200
比例（%）

0.0331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3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928,362
比例（%）

99.9635

反对

票数

193,200
比例（%）

0.0331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度述
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735,745
91,735,745
91,735,745

比 例
（%）

99.7972
99.7972
99.7972

反对

票数

185,600
185,600
185,600

比 例
（%）

0.2019
0.2019
0.2019

弃权

票数

800
800
800

比 例
（%）

0.0009
0.0009
0.0009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关于公司 2024年度报告及报告
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关于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预计 2025年度申请银
行贷款额度和拟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5年度津
贴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年度薪酬的
议案》

91,734,245
91,733,445
91,720,245

91,731,945

91,731,945
91,734,545

91,732,245

55,467,717
91,709,845
91,709,845

99.7955
99.7947
99.7803

99.7930

99.7930
99.7959

99.7934

99.6212
99.7690
99.7690

185,600
186,400
199,600

187,900

187,900
185,300

187,600

193,200
193,200
193,200

0.2019
0.2027
0.2171

0.2044

0.2044
0.2015

0.2040

0.3469
0.2101
0.2101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17,700
19,100
19,100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319
0.0209
0.02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2025-019
转债代码: 113644 转债简称: 艾迪转债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3、2022年4月12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舜农”）与杭州
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钟洋”）签署了《股
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光曜钟洋取得浙江省围海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围海股份”）169,902,912股股份至宁波
舜农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光曜钟洋的合伙份额最后收购
日止，委托方光曜钟洋将其持有的169,902,9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5%)
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受托方宁波舜农行使，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9）。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9：15至2025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公司12楼会议室；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6、现场会议主持人：沈海标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534,453,51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70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472,732,0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1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2人，代
表股份61,721,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人，代表股份71,776,31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2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0,054,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
人，代表股份61,721,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4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

如下：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

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
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
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32,337,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1％；
反对2,1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60,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4％；反对2,1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7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32,337,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1％；
反对2,1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60,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4％；反对2,1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7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32,325,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9％；
反对2,1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1％；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48,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58％；反对2,1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64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
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8、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532,32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9％；
反对2,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1％；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48,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57％；反对2,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64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9、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
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532,325,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9％；
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648,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58％；反对2,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9474％；弃权 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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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
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 2025年 5月20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3、会议地点：江苏省无锡市兴阳路1号公司会议室4、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顾小军先生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63,565,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0.706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62,934,3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2人，代表股
份631,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人，代表股份583,61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73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6,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1人，代
表股份547,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7％。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提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3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8％ ；反 对 1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2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6821％；反对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063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2％。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3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8％ ；反 对 1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2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6821％；反对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063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2％。

提案3.00《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3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8％ ；反 对 1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2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6821％；反对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063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2％。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25,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0％ ；反 对 203,3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98％；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3,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8254％；反对2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48％；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98％。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2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8％ ；反 对 203,3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98％；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11％；反对2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48％；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2％。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25,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0％ ；反 对 203,3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98％；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3,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8254％；反对2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48％；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98％。

提案7.00《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3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8％ ；反 对 1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2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6821％；反对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063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2％。

提案8.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3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8％ ；反 对 1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12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6821％；反对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0637％；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2％。

提案9.00《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15,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5％ ；反 对 211,1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321％；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3,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7.1462％；反对2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713％；弃权 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25％。

提案10.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17,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7％ ；反 对 211,1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321％；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5,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7.4889％；反对2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6.1713％；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98％。

提案11.00《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374,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92％ ；反 对 201,1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8894％；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6,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2880％；反对2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4578％；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2％。

以上提案均为普通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以上提案11.00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林琳、杜

佳盈。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1、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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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14点00分；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华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97,588,3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6616％，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90,014,5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8342％。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4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7,573,7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274％。

（3）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45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7,573,7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274％。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96,218,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67％；

反对1,294,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63％；弃权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7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04,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9185％；反对1,294,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7.0899％；弃权 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16％。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96,214,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25％；

反对1,29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2％；弃权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3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00,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8644％；反对1,29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7.0622％；弃权 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4％。

（三）《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96,224,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23％；

反对1,289,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2％；弃权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6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09,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9911％；反对1,289,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7.0239％；弃权 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50％。
（四）《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96,217,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55％；

反对1,290,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1％；弃权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2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03,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9027％；反对1,290,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7.0358％；弃权 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

（五）《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96,189,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1,32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0％；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2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174,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5251％；反对1,32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7.5362％；弃权 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8％。

（六）《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96,212,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05％；

反对1,29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4％；弃权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9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198,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8380％；反对1,29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1427％；弃权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3％。

（七）《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96,214,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21％；
反对1,290,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5％；弃权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5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199,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8596％；反对1,290,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0405％；弃权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8％。

（八）《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96,049,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33％；

反对1,392,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9％；弃权1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9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03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6845％；反对1,392,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3852％；弃权1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03％。

四、律师见证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方荣杰、刘雪莹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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